附件：
参 展 申 请 表
	展 会 名 称
	2020年日本东京秋季国际礼品展览会

	展 出 时 间
	2020年10月7-9日

	申请情况
	摊位面积：      平方米； 出展人数：      人； 随团人数：      人

	参展企业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发票必须提供；如未办理三证合一的企业，请填写纳税人识别号）

	参展公司地址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中文：（如公司收件不便，请另行备注快递地址）
	邮 编
	

	
	英文：
	网 址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邮 箱
	
	Q Q
	

	参展产品
	中文： 
	英文：

	展品运输
	    □ 自行运输               □ 通过中贸展推荐运输公司承运 

	本《参展申请表》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之间达成的合同，附件《参展须知》为《参展申请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司已收到且知悉，并承诺遵守《参展须知》。


参展企业： 

  （盖章）

负责人：

日 期：	
	





	


组团单位：市五金饰品行业协会

（盖章）

负责人：

日 期：





	
	


	
【参展须知】

1. 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的基础上，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此参展申请表，同意遵守此《参展须知》，《参展申请表》填写完后请盖章回邮组团单位。
2. 以上表格将作为申报批文及楣板文字、宣传资料用，请认真填写；参展企业公司名称、报批名称、付款账户名称必须保持一致；每个6平方米的展位，贸促会报批为2人。
3. 参展企业必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如禁止在展会上拍照、不得提早撤展、筹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或样品、展览期间不得零售样品、不得损坏展场有关设施等，如因违规而造成的相关责任和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如因此造成组团单位的任何损失，参展企业应当全额赔偿组团单位的损失。
4. 为保证顺利参展，参展企业务必按组团单位的“筹展日程通知”办理相关参展工作，有关筹展要求详见《参展商服务手册》；在境外，自觉遵守国家外事纪律、展团纪律和安排。
5. 有关参展费用详见组团单位《收费标准》，如有不明之处请于申请参展之前向组团单位了解清楚。参展企业必须按时、按标准交纳各种费用。参展申请经组团单位确认后，申请企业需按组团单位发出的收款通知书中规定日期前交纳全额展位费及报名组织费至指定账户。若参展人员随组团单位团组进行参展活动，参展企业应按组团单位规定时间交齐所有人员参展费用，以保证参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参展企业未按时交齐所有款项，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有权将参展企业原拟使用的展位提供给其他企业使用，参展企业已向组团单位缴交的款项恕不退还。
6. 企业申请的参展面积经确认后未经组团单位同意不能退减。筹展工作开展后，参展企业因自身原因而中途退展，参展企业已向组团单位缴交的款项恕不退还，组团单位有权将参展企业原拟使用的展位提供给其他企业使用，也有权要求参展企业按照原约定金额支付全部的参展费用。
7. 如参展企业需组团单位代办签证，须提供相关真实有效资料（签证有风险，请安排后备人员确保顺利参展）。
8. 参展企业若所有参展人员被拒签而不能参展，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对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需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9. 组团单位根据展会提供面积情况保留对申请面积作调整的权利。
10. 原则上要求参展人员随团活动，不得擅自离团，如参展人员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随团，其在外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自行负责，与组团单位无关，参展人员在外停留时间不得超过批文规定天数。
11. 组团单位严禁参展企业携带、交运或展出侵权或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产品或宣传品。参展企业携带侵权产品参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如因此造成组团单位的任何损失，参展企业应当全额赔偿组团单位的损失。参展企业的样品侵权或其他原因导致其他参展商样品被海关扣押的，造成其他参展商样品被扣押的参展商应赔偿各参展商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12. 在参展企业通过推荐的运输公司承运展品，并且遵守《运输指南》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组团单位有责任保证展品运输的安全、准时；对于展品联运过程中丢失、损坏或延误运抵展台的展品，组团单位将督促运输公司按参展企业提供的清单货值进行相关赔偿，组团单位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人员、展位、飞机票等其他费用损失。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罢工、战争等）而引起的样品延误、丢失，组团单位不负赔偿责任。组团单位有权拒运超时集中、包装不良或来路不明的样品。
13. 参展企业应仔细阅读摊位装修通知的文件，配合及遵守相关的搭建要求，按时提交装修通知回执。如因参展企业自身违反相关要求，导致摊位搭建无法按时完工，或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此造成组团单位的任何损失，参展企业应当全额赔偿组团单位的损失。如因搭建方原因导致摊位搭建无法按时完工，或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事件的，参展商应要求搭建方承担相应的责任，组团单位不负赔偿责任。组团单位将积极协助参展企业，督促搭建方承担相关责任或提供相应赔偿。
14. 参展企业提供的企业信息、参展人员及展品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如因资料出错或伪造信息导致被拒发签证或运输无法清关等情况，所有损失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如因此造成组团单位的任何损失，参展企业应当全额赔偿组团单位的损失。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瘟疫、罢工等不可预见、不可克服、不可避免的事故使得参展活动难以继续进行的，组团单位可免除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损失均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组团单位会尽可能协助处理以降低企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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